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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  「火災」係指違反人的意思或縱火而有滅火必要的燃燒現象。火災

之發生常伴隨著財物損失或人命傷亡，影響社會公共安全，故藉由火災

案件之調查，統計分析其火災分類、起火時間、人員死傷、財物損失、

起火處所及起火原因等結果，以作為火災預防措施、火災搶救對策及消

防行政措施之參考。 

 

二、統計分析及比較 
 (一)火災次數 

   高雄市 104 年 1~12 月共發生火災 61 次，與去年同期火災發生數

63次比較，發生次數減少2次（如表1）。 

表1：火災次數與去年同期之比較結果 

年月別 

項目 
103年 1~12月 104年 1~12月

比較 

增 減 

火災次數 

（次） 
63 61  2 

  １、依火災分類分析： 

   (１)建築物45次（占73.77％）居首位。 

   (２)車輛9次（占14.75％）次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２、依行政區分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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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１)前鎮區7次（占11.48％）居首位。 

   (２)三民區、大寮區及鳳山區各5次（各占8.20％）次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３、依起火時段分析： 

   (１)0~3時 15次（占24.59％）居首位。 

   (２)3~6時 13次（占21.31％）次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(二)人員傷亡 

   103年 1~12月火災造成死亡3人、受傷19人，與去年同期死亡4

人、受傷10人比較，死亡人數減少1人、受傷人數增加9人（如表2）。 

表2：人員傷亡與去年同期之比較結果 

年月別 

項目 
103年 1~12月104年1~12月

比較 

增 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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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傷亡

（人） 

死亡 4 3  1 

受傷 10 19 9  

合計 15 22 7  

１、 依性別分析：死亡人數3人，其中男性3人、女性0人；受傷

人數19人，其中男性14人、女性5人；死傷人數合計男性17

人、女性5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２、依死傷原因分析：死傷人數22人，其中火焰灼燒13人、有害

氣體2人、其他7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(三)財物損失 

   104年 1~12月統計火災造成財物損失金額為1235萬 8千元，與去

年同期268萬 6千元比較，增加967萬 2千元（如表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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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3：財物損失與去年同期之比較結果 

年月別 

項目 
103年 1~12月104年1~12月

比較 

增 減 

火災損失

（千元） 

房屋 863 2339 1476  

財物 1823 10019 8196  

合計 2686 12358 9672  

 (四)建築物類別 

   104年 1~12月火災起火建築物以獨立住宅21次（占46.67％）最

多，集合住宅10次（占22.22％）次之。與去年同期比較，以商業建

築增加4次最多，另工廠減少8次最多（如表4）。 

表4：建築物類別與去年同期之比較結果 

年月別 

建物別 

103年 1~12月

（次） 

104年 1~12月

（次） 

比較（次）

增 減 

獨立住宅 27 21  6 

集合住宅 7 10 3  

辦公建築 1 0  1 

商業建築 0 4 4  

複合建築 0 1 1  

倉庫 2 2   

工廠 15 7  8 

寺廟 0 0   

其他 3 0  3 

合計 55 45  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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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五)起火處所 

   104年 1~12月火災起火處所以其他（如空地、作業區、堆貨區等）

11次（占18.03％）最多，臥室10次（占16.39％）次之。與去年同

期比較，以騎樓下增加6次最多，另其他減少11次最多（如表5）。 

表5：起火處所與去年同期之比較結果 

年月別 

處所別 

103年 1~12月

（次） 

104年 1~12月

（次） 

比較（次）

增 減 

客廳 6 8 2  

餐廳 0 0   

臥室 11 10  1 

書房 1 1   

廚房 7 6  1 

浴廁 0 0   

神龕 3 2  1 

陽台 2 0  2 

庭院 1 0  1 

辦公室 3 0  3 

教室 0 0   

倉庫 2 5 3  

機房 1 0  1 

攤位 0 2 2  

工寮 0 0   

樓梯間 0 1 1  

電梯 0 0   

管道間 0 0   

走廊 0 0   

停車場 1 2 1  

騎樓下 1 7 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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路邊 2 6 4  

墓地 0 0   

其他 22 11  11 

合計 63 61  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(六)起火原因 

   104年 1~12月火災起火原因以其他（如遺留火種、燃燒雜草或垃

圾、車輛電氣或機械因素等）16次（占26.23％）最多，電氣設備15

次（占24.59％）次之，另人為縱火14次。與去年同期比較，以人為

縱火增加8次最多，另電氣設備減少4次最多（如表6）。 

表6：起火原因與去年同期之比較結果 

年月別 

原因別 

103年 1~12月

（次） 

104年 1~12月

（次） 

比較（次）

增 減 

人為縱火 6 14 8  

自殺 0 2 2  

燈燭 0 0   

爐火烹調 2 3 1  

敬神掃墓祭祖 0 0   

菸蒂 4 5 1  

電氣設備 19 15  4 

機械設備 3 0 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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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火 0 0   

烤火 0 0   

施工不慎 3 1  2 

易燃品自燃 1 1   

瓦斯漏氣或爆炸 1 2 1  

化學物品 2 2   

燃放爆竹 3 0  3 

交通事故 0 0   

天然災害 1 0  1 

原因不明 0 0   

其他 18 16  2 

合計 63 61  2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三、策進作為 
  104 年 1~12 月火災次數（61 次）與去年同期（63 次）比較減少 2

次；人員傷亡（死亡3人、受傷19人）與去年同期（死亡4人、受傷10

人）比較，死亡人數減少1人、受傷人數增加9人。 

  104年 1~12月火災起火原因以其他16次最多，起火處所以其他11

次最多，而建築物類別以獨立住宅21次最多。與去年同期比較，起火原

因以人為縱火增加8次最多，起火處所以騎樓下增加6次最多，建築物

類別以商業建築增加4次最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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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針對上述現象，本局規劃策進作為如下： 

 (一)加強民眾防火宣導：104年 1~12月起火建築物類別以獨立住宅21

次最多，占建築物火災（45次）46.67%，其次依序為集合住宅10

次及工廠 7 次。另起火原因以其他 16 次（其中遺留火種 13 次）

最多，占26.23%，其次為電氣設備15次。綜此，本局將持續加強

住宅及工廠防火宣導工作，並協請婦女防火宣導隊及義消人員等

協助，深入社區根植民眾消防安全意識，執行避難弱者居家訪視，

灌輸防火、防災、避難、逃生等觀念，強化用火用電正確知識及

注意火源之使用管理，並定期自我檢視居家環境，發揮全民消防

教育功能，以降低火災案件之發生及提升火場逃生應變能力。另

加強宣導民眾裝設住宅用火災警報器，以於火災發生時儘早發

現，減少損失。於本局持續努力下，起火建築物工廠火災已較去

年同期減少8次，另獨立住宅減少6次。 

 (二)落實防火管理制度：持續要求一定規模以上供公眾使用建築物落

實自衛消防編組，實施員工滅火、通報及避難等訓練，以及消防

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等預防工作，以於火災發生初期有效遏止火勢

及報警，引導民眾疏散逃生，降低人員傷亡及財物損失。 

 (三)強化人員救災技能：平日針對各種不同災害類型，持續規劃辦理

災害防救兵棋推演、實兵演練、教育訓練及評比測驗等，以強化

本局各級領導幹部及基層救災人員各項消防救災專業知識及體技

能，減少民眾生命財產損失。104年 1~12月共有消防人員1人因

火災搶救受傷，加強要求各外勤單位於執行救災任務時，務必確

認現場狀況、燃燒物質及危害特性，穿著攜帶必要應勤裝備器材，

並確依相關救災安全規定辦理。 

 (四)車輛裝備充實維護：持續購置汰換以充實更新各式救災車輛及裝

備器材，並落實平日保養及整備工作，俾於災害現場有效運用，

執行各項搶救任務。 

 (五)持續執行縱火防制工作：104年 1~12月火災起火原因人為縱火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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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，與去年同期比較增加 8 次。本局除持續加強民眾防制縱火之

教育，提高防災意識外；外勤單位於重點時期編排縱火防制巡邏

勤務，以期達到有效遏止縱火犯罪之目標。另依內政部函頒「檢

警消縱火聯防作業要點」規定，訂有本局檢警消縱火聯防作業要

點作業流程表，加強檢察、警察及消防機關間密切合作及明確分

工，以共同防制縱火案件之發生。 


